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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6_BB_E4_BD_9C_E8_c67_293721.htm 裁判要旨 本案系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争议的焦点为原告所持有的借条反映

的是真实的借款关系还是赌债。双方当事人均提供多名证人

出庭作证，法庭有效运用隔离作证规则，引导当事人对证人

进行交叉询问，最终查明案件事实。 案情 杨建平与韩方明、

罗建华系朋友，韩方明与罗建华系表兄弟。2003年7月24日，

在上海市青浦区逸龙茶庄内，韩方明向杨建平出具借条一张

，载明“因生意需要，韩方明向杨建平借款人民币叁佰叁拾

万零陆仟陆佰元整，于贰零零叁年拾月底前归还”。罗建华

作为保证人在借条上签名。因届期未获清偿，杨建平于2003

年12月持该借条起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韩方明

归还借款3306600元，罗建华对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裁判

因被告韩方明下落不明，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依法进行缺

席审理。 原告杨建平诉称，其于2003年7月24日交付韩方明现

金330万元，连同2003年6月底韩方明向其借款6600元未归还，

故韩方明向其出具了金额为3306600元的借条。被告罗建华辩

称，杨建平未曾实际借款给韩方明，因韩方明帮助杨建平赌

博欠下赌债，借条实系对赌债的确认，其本人是受杨建平等

人的胁迫而在借条上签字。 双方当事人提供了相关证据。杨

建平提供韩方明出具的借条一张；自己向案外人叶某借款的

借条（复印件）一张，证明出借给韩方明的330万元系其向案

外人叶某借得；证人朱某、袁某的证词各一份，证明借款行

为实际发生。 杨建平申请叶某、朱某、袁某出庭作证，杨建



平称叶某作为330万元款项的出借人，朱某、袁某作为在场人

能够证明借款事实真实存在。 罗建华提供青浦区赵屯镇治安

联防大队出警情况记录一份，证明2003年8月28日晚7点左右

，因韩方明躲避赌债下落不明，杨建平要求罗建华代为还款

而双方发生争执；上海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韩方明的

父亲写给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赵屯镇派出所的信函；韩方

明居住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韩方明工作单位上海

阳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5位职工出具的联名证明；罗建华的

委托代理人向韩方明的邻居所作的调查记录。以上证据证明

韩方明是当地出名的赌徒，家徒四壁，负债累累，自2002年4

月至2003年7月25日，韩方明一直在上海阳明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工作，从未做过生意。 罗建华申请杜某、张某、肖某出庭

作证，罗建华称该三名证人与杨建平、韩方明一同在赌船上

赌博，能够证明韩方明欠下了赌债。 庭审当日，原告杨建平

和被告罗建华提供的6名证人悉数到达法院，在法庭外等候传

唤，由一名书记员负责维持纪律，告知证人在庭审期间不得

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并且不允许相互交流。法庭根据不同

的待证事实，采取隔离询问的方式逐一传唤证人，要求证人

对事实进行陈述，并接受当事人及法庭的询问。 一、关于叶

某是否出借330万元给杨建平，法庭传唤原告方证人叶某出庭

作证 叶某陈述：“2003年7月5日，我在好家福停车场将装在

两个蛇皮袋里的330万元现金交给杨建平。” 被告罗建华问：

“这330万元你是从什么银行提出来的，能否提供取款凭证？

” 叶某答：“我不喜欢把钱放在银行里，我一直将1000万元

左右的现金放在自己车上的，所以没有取款凭证。哦，我说

错了，我车上只放了300多万，没有1000万那么多。” 二、关



于杨建平是否出借330万元给韩方明，法庭在要求杨建平作出

陈述后，逐一传唤原告方证人朱某、袁某出庭作证 朱某陈述

：“我与袁某赶到茶庄时，看到韩方明和罗建华坐在杨建平

的车子里点钱，点好后到茶庄中写了借条，借条是我写的，

写好后我们就出茶庄，杨建平把钱给了韩方明。” 袁某陈述

：“我和朱某是在5点左右开车到茶庄的，我们看到杨建平的

车已经在了，我们给杨建平通电话，杨建平下来叫我们进茶

庄，在楼上的包房中谈借款的事，谈好后朱某写了借条一份

，写好后我们一起下去，我和朱某站在杨建平的车旁边，杨

建平坐在驾驶室，韩方明和罗建华在后座上数钱，数好后，

韩方明和罗建华把钱拿到旁边一辆2000型的黑色车上。” 被

告罗建华问：“请你确认，到茶庄后是先点钱还是先写借条

？” 朱某答：“先在杨建平的车子里点钱，再到茶庄里写借

条。” 袁某答：“先在茶庄里写借条，再到杨建平的车子里

去点钱。” 鉴于原告杨建平在先前的陈述中称：“韩方明和

罗建华比我们（指杨建平、朱某、袁某）先到茶庄”，与朱

某、袁某的陈述内容不一致，法庭适时对朱某、袁某进行询

问。 法庭询问：“你到达茶庄时，韩方明和罗建华是否已经

到了？” 朱某答：“到了，我看到他们在杨建平的车上点钱

。” 袁某答：“他们比我们先到的，在茶庄的包房里和杨建

平谈借钱的事。” 三、关于杨建平和韩方明是否参与赌博，

法庭逐一传唤被告方证人杜某、张某、肖某出庭作证 原告杨

建平问：“杨建平和韩方明坐庄，钱是哪里来的？” 杜某答

：“一部分是杨建平带的港币，另外一部分是向船上的高利

贷借的。我是看到的，船上的高利贷我是认识的。” 张某答

：“杨建平带了五六十万，后来向高利贷借的钱。” 肖某答



：“他们自己的钱不多，大多都是向场子里的高利贷借的。

” 法庭询问：“是以谁的名义借的高利贷？” 杜某答：“是

杨建平借的，因为他赢过1000多万，所以高利贷肯借，韩方

明没有这样的信誉。” 张某答：“韩方明是借不到的，是杨

建平借的。” 肖某答：“我不清楚，但是场子里都知道杨建

平是撑韩方明的。” 原告杨建平问：“输赢情况怎样？” 杜

某答：“7月16、17日左右，他们先输了100多万港元，晚上

他们赢了五六十万左右，后来在18日左右，我看到他们又坐

庄，又输了100多万。他们赌了四五天左右就没有去赌了，输

了300多万。” 张某答：“杨建平第一场输了100多万，第二

场扳回了60万元左右，后来又输了，第三场我不清楚。” 肖

某答：“我看到韩方明输了很多钱。” 青浦区法院对原、被

告提供的证人所作证言分析认为：（1）证人叶某称其经常将

数百万元现金放在车上，而不习惯于存入银行的做法不符合

常理，其对现金数额从1000万元改口为300余万元也缺乏合理

解释，故对叶某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2）证人朱某、袁

某在陈述交付现金与书写借条的顺序时，恰恰相反；关于韩

方明和罗建华到达茶庄时间的证言与原告杨建平的陈述内容

亦不一致，故对证人朱某、袁某证言的真实性亦不予确认。

（3）证人杜某、张某、肖某的陈述基本一致，在细节问题上

没有明显矛盾，能够相互印证杨建平于2003年7月中旬在赌船

上帮助韩方明赌博欠下高利贷的事实。 结合被告罗建华提供

的其余书面证据，青浦区法院认为有理由相信２003年7月24

日杨建平根本没有出借给韩方明任何钱款，借条上的内容是

杨建平与韩方明之间对赌资的确认。赌博行为是国家法律所

禁止的犯罪行为，因赌博所引起的债务纠纷不受法律保护。



由于借款行为不被确认，被告罗建华的担保行为亦不应予以

确认，遂判决：对原告杨建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判

决后，原告杨建平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为保护证人的隐私，

本案例隐去证人的真实姓名。） 本案案号为：（2005）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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